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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件
校科字【2024】16 号

关于印发《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本科生科研项目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电教中心：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本科生科研项目管理办法》经 2024 年

度第 37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2024 年 12 月 10 日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年12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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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本科生科研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本科生科研项目的申报、立项、结项等管理

工作，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学术素养，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科生开展科学研究应自觉遵守意识形态工作要

求，遵守科学道德和科研诚信要求，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

取向和研究导向。

第三条 各二级学院分管科研工作的副院长是本科生科研

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第四条 本科生科研实行导师制,每个项目确定一名教师作

为导师，导师负责项目选题至结项的全过程。导师须认真指导，

并填写指导记录。如果导师未履行指导职责，项目主持人可向所

在学院申请更换导师，并报科研处备案。

第五条 每个本科生科研项目设主持人 1人，成员 3～5人，

各学院学习成绩优异、科研兴趣浓厚的大二和大三本科学生均可

申报。

第六条 本科生科研项目研究期限为 1年。

第二章 申报

第七条 本科生科研项目申报时间一般为每学年第一学期

期末。申报选题要结合所学专业和研究兴趣。

第八条 本科生作为项目主持人，只能申请一个学生科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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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不能同时再作为项目组成员参加其他本科生科研项目。作为

项目组成员最多只能参加两个项目。

第九条 本科生主持的科研项目尚未结项不得申请新项目。

第三章 立项评审

第十条 本科生科研项目立项初评由各二级学院组织进行。

第十一条 科研处根据各学院学生人数，核定各学院学生项

目立项数额。

各学院本着注重质量的原则，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采用记

名投票方式表决产生本学院拟立项本科生科研项目名单。

第十二条 各学院填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生科研立项项

目一览表》，连同申请书电子版、纸质版报送科研处，科研处对各

学院初评结果进行审核后发文立项。

第四章 日常管理

第十三条 本科生科研项目实行编号管理。

第十四条 项目管理在导师指导下进行。项目实行主持人负

责制，项目主持人向各学院负责，项目组成员向主持人负责。项

目主持人有权根据研究需要对项目组成员进行调整或撤换，由项

目主持人填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生科研项目重要事项变更登

记表》,报科研处审批。

第五章 经费管理

第十五条 本科生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由各学院负责。项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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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人在导师指导下认真做好项目经费预算，并严格按照预算进行

经费报销。

第十六条 本科生科研项目经费报销由二级学院分管科研

工作的副院长签字。

第十七条 本科生科研项目经费依据学校相关科研和财务

管理制度执行。

第六章 结项、评奖和奖励

第十八条 本科生科研项目须以公开发表的论文结项，即学

生以“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本专业相关且被“中国知网”收录的公开出版物上发表与研究项

目相关的论文 1篇。

第十九条 发表的项目论文，应在页下或文后注明“中国劳

动关系学院本科生科研项目”成果与项目编号，未注明的论文，

不能用于本科生科研项目结项。

第二十条 项目主持人和项目组成员应严格遵守《中国劳动

关系学院学术规范》和《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术道德规范》。结项

的成果，应为研究期间的新成果。以往已经结项的成果，不能再

作为项目的成果结项。

第二十一条 学生科研项目结项程序

1.项目主持人到科研处网站下载并填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学生科研项目结项审批书》，同时向所在学院提交项目成果原件或

复印件（复印件应有封面、目录、版权页及论文全文）以及成果

的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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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学院汇总本学院本科生科研项目结项情况，填写《中国

劳动关系学院学生科研项目结项一览表》以及结项成果电子版、

纸质版报送科研处。

第二十二条 不能按期结项的项目，项目主持人须向所在学

院正式提出延期申请，填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生科研项目重

要事项变更登记表》，并报科研处备案。

本科生科研项目可申请一次延期，最长延期 1年。延期到期

仍不能结项者，学校将进行集中清理。

第二十三条 学校对优秀本科生科研项目成果进行评奖。

第二十四条 对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本科生科研项目研

究成果，适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科研奖励办法 （试行）》（校科

字〔2024〕15 号）的规定进行奖励。

第七章 实施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自 2024 年 12

月 10 日起实施，由科研处负责解释。原《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生

科研项目管理办法》(校科字〔2017〕2号)同时废止。


